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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今年以来，高邮市城管局深入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

弘扬“为人民管好城市、为发展创造环境”的主旋律。学习

理论拓展动力源泉，在真学、真懂、真干中“放大”自我，在

推进城管事业上“打造”自我，从而使知与践、知与行、知

与进在各项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一是以法规制度为“铁抓手”，提升规范化、制度化管

理水平。实行了城管日常“一级督查”、“二级考核”、“重心

下移”的管理执法考核机制，形成了依照法规办事、用制

度管人管事、按章程规则议事的格局。二是以服务发展为

“硬道理”，提高优化投资环境的自觉性。开展为企业和投

资者“双百服务”工程，为100家重点企业和100个开工

在建企业项目，实行“上门服务、许可到家”流动式服务，

在一线为企业解决户外广告、渣土管理、道路挖掘施工等

许可事项。三是以关注民生为“内动力”，加快环卫基础设

施建设步伐。践行党的宗旨，树立实干形象。实施城乡居

民生活垃圾处理“户入箱、组收集、村集中、镇中转、市运

输处理”的“五位一体化”的运作模式，其经验被省住建厅

在全省推广。先后对老城区127座公共厕所进行改造，建

成国家I级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及扩容工程，启动城市

环卫综合作业中心建设。探索管理服务新方法，对城区各

个市民广场、风光带，进行市场化综合管护。2012年，高

邮市城管局被评为全省住建系统行政执法队伍规范化建

设先进集体、被扬州市城管局评为“城市管理优秀单位”、

连续四年被高邮市政府评为“行政执法规范示范点”。

危房维修、翻建许可告知
自2010年市政府出台《市政府

关于加强城市规划区违法建设日常

巡查监管工作的意见》（邮政发

[2010]137号），以及《市政府关于严

格制止违法建设的通告》（邮政发

[2010]166号）等文件以来，我市城市

规划区域居民户违法建设的势头得

到了有效遏制。目前，存在较多的是

因老城区危房维修、翻建而造成的违

法建设行为。许多居民群众对危房维

修、翻建的法律法规流程不了解，未

办理许可手续就动工建设。依据法律

规定，所有未办理许可、无证建设的

房屋都属于违法建设，市规划局和市

容管理执法大队必须依法予以查处。

为减少群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以及

因查处违法建设而引发的矛盾，经与

市房管局、规划局进行对接，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危房维修、翻建

需按以下程序操作，告知如下：

一、申请人向辖区规划所提交危

房维修、翻建申请；

二、辖区规划所工作人员凭个人

申请进行现场勘查，查阅土地使用权

证、房产登记权证，认定确系危房，报

规划例会请示，联系规划局管理科进

一步现场认证；

三、辖区规划所出具危房鉴定证明，

申请人凭危房鉴定证明到市房管局

危房鉴定所申请危房鉴定；

四、申请人取得危房鉴定报告，

携带土地使用权证、房产登记权证及

户口薄到市规划局辖区规划所填表

登记报审。

五、报审批准后，申请人按照规

划部门相关要求办理《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待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后方可建设。

六、申请人必须严格按照《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确定的内容进

行建设。

居民擅自拆除房屋，未取得《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高邮

市规划部门会同市容管理执法大队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进行查处。如符合一户一宅的，按房

屋原有产权面积进行恢复，并按上限

进行处罚。

希望广大市民群众在今后的危

房维修、翻建时，严格对照程序守法

建设，减少不必要的损失。特此温馨

提醒，谢谢您的合作。

咨询电话：市规划局：84614313

市容管理执法大队：84664110

加大整治力度 改善城区环境
高邮市城管局市容管理执法大队以创建江苏省卫生

城市为契机，不断巩固省级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深入推进

城市管理规范化建设，先后开展了农贸市场周边环境整

治，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夏季市容环境百日整治，违法建

设专项整治等活动，加强管理执法力度，全力打造整洁靓

丽、管理有序、宜居舒适的城市环境，有效提升了城市形

象。截止目前，共查处了各类占道摊点18683处、店外出

摊19852处、流动摊点23491处；清理乱挂乱晒794处；

清除野广告7563处；拆除违法建设529起，面积3万多

平方米。

随着省级卫生城市考核验收在即，为能确保创卫成

功，现将《给市民、经营业主的一封信》告之大家，希望市

民群众、广大业主能够理解、支持和配合城市管理工作，

共同打造美好家园。

给市民、经营业主的一封信
广大市民、经营业主：

广大市民是城市环境的

受益者，同时也是城市环境的

维护者。为了进一步美化城市

容貌、优化生活环境，为广大

市民提供一个良好的居住和

生活空间，近期，市城管局将

陆续对城市相关区域的市容

环境实施综合整治。希望广大

市民和经营业主热爱城市，从

自身做起，自觉遵守城市管理

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一、不出店经营、不在门

外摆放物品（包括商品、落地

灯箱及其他杂物）；

二、不在外立面（包括墙

体、玻璃门、橱窗、立柱等）张

贴广告招贴纸或在玻璃橱窗

上涂写广告内容，已经张贴、

涂写的，请立即自行清除；

三、各类摊点不得擅自占

用城市道路，影响市民的正常

生活秩序；沿街和广场周边的

商业、饮食业以及制作、加工、

车辆清洗、维修等行业的经营

者不得超出门、窗进行店外占

道经营、作业或者展示商品。

四、不得破坏道路两侧树

木花草和公共设施，不得污染

门前路面，不得在树木、路灯

杆、绿化带等公共设施上乱拉

乱挂、晾晒衣物、拖把以及其他

物品。门前车辆应当在划定的

停车线内整齐停放，不得乱停

乱放，同时要督促和劝导前来

办事或购物的人员有序停放；

五、自觉爱护环境卫生，

按规定地点、方式倾倒垃圾，

不得将有害废弃物混入生活

垃圾，不得随意移动、损坏垃

圾容器，不得在公共垃圾容器

内焚烧垃圾。

六、不得随意乱搭乱建房

屋，必须按要求办理《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等手续，并严

格按许可确定的内容进行建

设。

请沿街各单位，商户认真

自觉落实“门前四包”责任，负

责管理好责任范围内的清洁卫

生、秩序和乱贴乱写“野广告”，

对存在问题自查自纠，及时整

改到位。从即日起，我们将按照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和《江苏省城

乡规划条例》等有关规定，在宣

传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

整治管理力度。

我们热诚欢迎广大市民

和经营业主共同参与城市管

理，积极建言献策，并诚恳希

望社会各界、广大市民对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工作进行监督，

及时对违反城市管理法规、侵

害市民群众利益的违法违章

行为进行劝导制止，举报投诉

（投诉热线 0514-84664110）。

凡在整治过程中阻碍执法人

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高邮市城市管理局

二O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